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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考360分和考600分的结果是一样的，成功与否，实质的衡量标准只有
一个——“过关”。
复习司法考试的方法有很多，主线只有三条一法理、法条、真题，对此，无论是通过还是未通过司法
考试的考生，都有切身体会——不通法理、不熟法条、不练真题，司考通关，难！
　　要做到这三条也绝非易事。
“通法理”，司法考试传统教材浩如烟海，看完一遍都难，更不要说读懂读通。
“熟法条”，司法考试考纲范围内的法规超过250件，字数超过200万，看过就忘也在情理之中。
“练真题”，从2002年算起十届司法考试真题超过3000道，做不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司法考试过关的经验只有一个——抓住三大主线，熟悉考试重点，该记的反复背，该舍弃的大
胆舍弃，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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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罪犯正在怀孕的。
2.停止执行后的处理（1）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命令后、执行前，发现有应当停
止执行的情形的，应当暂停执行死刑，并立即将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及相关材料层报最高人民法
院审批。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死刑；认为可能
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
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审核。
（2）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有应当停止执行的情形的，应当立即裁定
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并将有关材料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下级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应当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3）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报送的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及相关材料，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核准死刑
裁判的原合议庭负责审查，必要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4）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依法已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①确认罪犯正在怀孕
的，应当依法改判；②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或者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需要依法改判的，应当裁定不予
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③确认原裁判没有错误，或者罪犯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重
大立功表现不影响原裁判执行的，应当裁定继续执行原核准死刑的裁判，并由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
命令。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案件的执行1.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由交付
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监狱。
2.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是指“第一审人民法院”。
3.对于该类罪犯，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的法律文书及时送达看守所，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
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
4.收监执行决定书应当分别送达交付执行的公安机关和监狱。
罪犯需要羁押执行刑罚，而判决确定前罪犯没有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裁定
书将罪犯羁押，并送交公安机关。
三、拘役、拘役缓刑和有期徒刑缓刑的执行1.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
2.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
，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
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3.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不能立即
交付执行。
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押，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先行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
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
4.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
，应当撤销缓刑的，由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在审判新罪时，对原判决、裁定宣告的缓刑予以撤销；如
果原来是上级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宣告缓刑的，审判新罪的下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撤销原判决、裁定宣
告的缓刑。
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对原审判决、裁定宣告的缓刑撤销后，应当通知原宣告缓刑的人民法院和执行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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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刑事诉讼法》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战
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频考点。
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
就刑事诉讼法考查的知识点来讲，历年试题往往以诉讼程序为核心，辐射及于其他各个知识点。
尤其是一审程序和证据制度等，历来是每年司法考试的重头戏，对于一些刑事诉讼中的非典型现象百
考不厌。
殷实的知识储备、善变的应试技巧、持之以恒的信念将为您的司考成功之路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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